  研究生校外实习协议书

甲方（实习单位）名称：

乙方（实习生）姓名：

丙方（学生所在学校）：哈尔滨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为规范研究生校外实习活动，明确各方责任，保障各方权益，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各方就研究生在校外实习活动的有关事项达成以下协议：

1、 实习期限

自 2025 年 8 月 15 日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


二、实习岗位


甲方根据乙方的申请，并结合乙方所学专业，按照丙方对研究生教学环节的要求，对口安排乙方在甲方单位完成相应教学环节的实习工作。

3、 实习管理

1. 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如乙方违反，甲方可对乙方批评教育并取消乙方的实习资格，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给予赔偿。

2. 乙方应遵守甲方的保密制度，履行保守甲方秘密的义务。乙方应严格保守所知悉的关于甲方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乙方承诺实习期间不擅自下载、复制、保留任何公司秘密信息。实习期结束，应当交回所有公司秘密信息的载体，不得擅自保留或复制。

3. 甲方应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的实习环境，包括生产、研发或办公的场地及相关条件，实习期间甲方负责对乙方进行安全教育，根据乙方实习岗位的实际情况，按国家规定向其提供必须的劳动防护用品，保证其人身安全不受危害。实习期间乙方应遵守国家的法律，遵守甲方的劳动纪律、安全保密等管理规定。

4. 实习期间甲方应为乙方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且指定专人负责乙方的日常管理，并应选派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其指导教师。

四、协议终止与解除

1. 协议期满自然终止。

2. 协议如需变更，应由三方协商解决。

五、本协议未尽事宜或内容变更，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后生效，三方各执一份，同时乙方需上交本协议复印件一份给丙方研究生秘书，供教学存档用。
七、在特殊情况下丙方要求乙方返校，甲方、乙方需无条件支持丙方。

实习生（签字）：

          指导教师（签字）：                辅导员（签字）：

电话：                        电话：                           电话：

实习单位（盖章）
                       自动化学院（盖章）


负责人：


        

       负责人：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